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2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公司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为公司控股股东嘉寓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86,357,6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0%）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自然人田新甲。本

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嘉寓集团和田新甲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为嘉寓集团和田新甲；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田家玉和田新甲共同控制。 

2．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未触发要

约收购。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让是否

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寓集团”或“控股股东”）与田

新甲先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嘉寓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86,357,600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0%）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自然人田新甲。本次

交易价格为《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 80%，转让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51 元/股。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田新甲先生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与出

让方嘉寓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控人田家玉先生系父子关系。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嘉寓集团和田新甲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同时双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公司

控股股东将由嘉寓集团变更为嘉寓集团和田新甲，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田家玉变更

为田家玉和田新甲共同控制。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转让前后嘉寓集团和田新甲持有公

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嘉寓集团 281,422,006 39.26 95,064,406 13.26 

田新甲 0 0 186,357,600 26.00 

合计 281,422,006 39.26 281,422,006 39.26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 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曾用名 北京嘉寓新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南二街 1 号 1 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8355292XN 

法定代表人 张国峰 

成立时间 2009 年 1 月 9 日 

主要股东 田家玉直接持有其 90%股权，黄苹直接持有其 10%股权 

注册资本 40,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6,5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 2009-01-09 至 2029-01-08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管理；生态、生物环保技术开发、服务、转让、咨询；企业

咨询；市场调研。（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 010-69415588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富密路 1 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田新甲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年龄 38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目前职务 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协议转让双方

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国峰 

乙方：田新甲 

鉴于： 

甲方为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17，以下简称：“嘉

寓股份”）第一大股东，截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持有嘉寓股份 281,422,006 股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6%。 

乙方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甲方 186,357,600 股嘉寓股份股票，成为嘉

寓股份的股东。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股票交易方式、转让的时间及价格 

1.1 交易方式：甲方将所持有的 186,357,600 股（占总股本 26.00%）嘉寓股

份股票在本协议约定的交易时间内，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

协议的约定条款，通过协议转让交易方式受让上述甲方所转让的股份。 

1.2 交易价格：乙方应于约定时间完成本次股票的协议转让，交易价格为转

让协议签署日前一天收盘价格的 80%。 

第二条  交易价格支付 

2.1 在转让协议签署并公告后，乙方按 3.51 元/股的价格，在完成全部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即本次



股份转让款的 20%，合计人民币 130,823,035.20 元）；在完成全部标的股份过户

登记之日起一年内，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份转让款（即本次股份转让款的 70%，

合计人民币 457,880,623.20 元）；在完成全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之日起两年内，

向甲方支付第三期股份转让款（即本次股份转让款的 10%，合计人民币

65,411,517.60 元）。 

第三条  保密条款 

3.1 甲乙双方承诺，对对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未

经对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第三方泄露。 

3.2 本条款项下的保密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至本协议履行期限届满

一年之日止。 

第四条  协议生效 

4.1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5.1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管辖和保护。 

5.2 本协议签署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当首先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应由标的股票所属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一方主张债权所产生的律师

费、差旅费、调查费、诉讼费等由责任方承担。 

四、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嘉寓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中作出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家玉先生及其配偶黄苹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也不由股

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田家玉先生还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3．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嘉寓集团计划自该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57,340,800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

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受让方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转让的 186,357,600 股股票均为已质押股份，

质权人为嘉寓节能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和阜新泰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存

在质押情形的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嘉寓集团已取得相关质权人对本次股

权转让的同意函，该部分股票在办理解除质押后，办理登记过户手续。 

3．转让方嘉寓集团本次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关于股份持有及卖出、信息披露等有关要求与规

定，不存在不得转让股份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各方所持公司股份的变动应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六、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为实现实际控制人家族内部的持股调整，保证企业的稳定

代际传承，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田新甲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为发

扬家族持续经营理念，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获得上市公司的共同控制权，同时更

好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嘉寓集团和田新甲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并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通过一致行动协议的安排，保持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经营管

理的稳定性，保障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并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



决策等诸方面，在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表决投票时保持一致行动，以共同扩大

各方所能够支配的公司表决权数量，形成对公司的共同控制。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嘉寓集团变更为嘉寓集团和田

新甲，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田家玉变更为田家玉和田新甲共同控制。 

4．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生产经营构成影响，未触发要约收

购。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其担保以及其

他滥用控股股东权利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让是否

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一致行动协议》； 

3．《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25 日  


